
 

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 

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

採購辦法 
民國109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

第  一  章   總  則 

第 一 條 目的 

為建立本校採購制度、提升採購績效，依據本校「採購委員會設置準則」訂

定「基督教華神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採購辦法」 (以下稱本

辦法) ，以為遵循。 

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

本辦法所稱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二條之規定，包括工程之定作、財物之買

受、定製、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。 

採購兼有工程、財物、勞務兩種以上性質，難以認定其種類歸屬者，按其性質

所佔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。 

第 三 條 名詞定義 

一、工程：指在地面上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拆除構造物 與其所屬設

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，包括建築、土木、水 利、環境、交通、機

械、電氣、化工及其他經總務室認定之工程。 

二、財物：各種物品（生鮮農漁產品除外）、材料、設備、圖書、 機具與其

他動產、不動產、權利及其他經總務室認定之財物。國外財物，指原產地

為國外地區之前揭內容。 

三、勞務：指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服務、研究發展、營運管理、維修、

訓練、勞力及其他經總務單位認定之勞務。 

四、廠商：指公司、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各機關工程、財物、

勞務之自然人、法人、機構或團體。 

五、公開招標：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。 

六、限制性招標：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

價。 

七、最有利性招標：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，再

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，經採購委員會評比積分最高且條件最有利者

入選之方式。 

第 四 條 職掌任務 

一、採購委員會：依採購委員會設置準則成立之委員會，負責審查一定金額以

上採購案件之需求與經費、採購策略、招標文件等事項，及提供與採購有

關事務之諮詢。 

二、請購單位：指本校各教學單位及各級行政單位，辦理單位內所需採購案件

之計畫、申請、協助執行、驗收使用與財產保管。 

三、會簽單位：協助審核採購案規格內容以符合採購效益及政府法規之專業單

位。 



 

四、採購單位：係指本校總務室、資訊中心、圖書館，依事權辦理採購，並提

供有關物價資料供採購委員會審查參考。 

(一) 總務室：負責全校採購業務(不包含圖書、期刊)、提供有關物價資料

供採購委員會參考。 

(二) 資訊中心：與資訊相關之財物、勞務等採購案件，應與請購單位或使

用單位確認採購規格表(含影音、弱電、電子產品等)，並與總務室共

同進行採購之開標、比價、議價、決標及驗收等作業。 

(三) 圖書館：對圖書資源（包含紙本書及電子書）、期刊資源、電子資源

之採購。除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外，悉依本校「圖書資源採購作業要

點」、「期刊資源採購作業要點」及「電子資源採購作業要點」辦理

採購程序。 

五、監辦單位：本校採購單位之上級主管，負責採購事項之監督、審查與驗

收；會計室應對驗收之程序審核，如有疑問應即提出，請相關負責人員說

明，並列入驗收記錄。 

第 五 條 採購案件核定層級及審核程序 

一、未達新台幣五仟元：由請購單位所屬單位主管核定後，交採購單位執行。 

二、新台幣五仟元以上，未達新台幣一萬元：由請購單位所屬一級主管核定

後，交採購單位執行。 

三、新台幣一萬元以上，未達新台幣十萬元：由會計室審核預算，經副校長核

定，交採購單位執行。 

四、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未達新台幣五十萬元：由會計室審核預算，經校長核定

後，交採購單位執行。 

五、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：由會計室審核預算，應經採購委員會審議通過及校

長核定後，交採購單位執行。 

前項第一、二款，經會計室審核不符預算支用規定者，仍不得核銷。 

請購內容涉及專業審查者，須經會簽單位審查後再交由採購單位執行

之。 

各單位主管應嚴予審核，並不得以分批方式辦理。但採購圖書之作業方式，每

一種圖書之需求，可視為一個採購，得視需要分別辦理。 

第 六 條 接受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補助辦理採購，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

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，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辦理。其他各

項採購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處理。 

第 七 條 建教合作、研究計畫、推廣教育、校友捐款及其他專案款項之請購案件，一

律依照本規定辦理。採購後有變更使用經費之必要者，應陳報校長核准後，

始得變更。 

第 八 條 關於性質相同或同一廠商提供物品之採購，應集中辦理，不得化整為零。 

前項採購並應優先選購共同供應契約、節能環保產品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

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。 

第 九 條 依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，有必要提醒廠商工作環境之危害因素，並必

須施作安全措施之請購案件，請購單位應於詢價時，將承攬商危險作業告知

文件及請購規格表併同提交廠商；得標廠商於施作前應繳交承攬商工作環境



 

危害因素告知回覆表單，並列入驗收文件。 

第  二  章   採  購 

第 十 條 請購單位提出採購申請應確定預算來源，且在預算範圍內支用。 

如遇天災損害或涉及安全之緊急採購修繕事項，由總務室向校長或其授權人

員報告後，得先行辦理，並於二十四小時內補辦程序。 

第 十一 條 請購單 

請購單位經辦應填寫請購單，填妥單位、日期、計畫編號、計畫名稱、費用

發生部門、品名（中文）及數量、預估單價及預估總價、規格表等項目，並

檢附至少一家廠商之估價單。 

規格表依採購項目或設備之功能性，應列正確之品名、數量、規格、型式、

交貨期限、交貨地點、付款方式、教育訓練及違約罰則等相關要項，且不得

限制規格、指定型號及廠牌。 

圖書資源類採購案件不需提供採購規格表。 

第 十二 條 估價單 

一、未達新臺幣一萬元：免附估價單。 

二、新臺幣一萬元以上未達五萬元：應檢附至少一家廠商之估價單。 

三、新台幣五萬元(含)以上但未達十萬元：檢附至少二家廠商之估價單。 

四、新台幣十萬元(含)以上未達五十萬元：應檢附至少三家廠商之估價單。 

五、新臺幣五十萬元(含)以上未達一百萬元，依政府採購法未公告金額採購招

標辦法辦理。 

估價應由請購單位及採購單位分別實施，請購單位至少須檢附一家廠商估

價單。 

第  三  章  招  標 

第 十三 條 採購金額達一百萬元(含)以上，應於開標前訂定底價，由校長或授權採購委員

會訂定。 

第 十四 條 押標金與履約保證金 

採購金額為一百萬元以上者，參加投標之廠商須至採購委員會議會場備詢議

價，並須繳預算金額之百分之一為押標金，且押標金至少為五萬元（得標

後，得轉換為履約保證金）。得標廠商應於決標後十個工作日內繳交決標金

額之百分之十為履約保證金，該保證金於約定條件完成後無息發還。 

第 十五 條 最有利性招標 

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請購單位應填寫選擇最有利性招標理由，由校

長核定後，得採最有利性招標： 

一、經常性採購。 

二、投標文件審查，費時長久始能完成者。 

三、廠商準備投標需高額費用者。 

四、廠商資格條件複雜或能執行專業性事務者。 

五、研究發展或專門性事務事項需求。 



 

第 十六 條 智慧財產權 

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（專利權、商標權、著作權）者，應由請購單

位於招標時載明。 

第 十七 條 開標 

一、廠商須至現場開標案件依招標須知投標，餘各類案件得密封或以其他電子

方式傳至採購單位憑核比價。 

二、現場開標之採購案，因故流、廢標，以於二週後再行開標為原則。 

三、公開招標或比價者，除須依有關規定辦理外，第一次開標須有三家以上

資格符合廠商投標方得開標。如未達三家廠商以上參加投標以致流標

者，第二次以後之招標，得不受前述家數限制。底價授權採購委員會訂

定，於招標前完成，並於採購會議後報請校長核備。 

第 十八 條 保固金 

有保固必要之採購案，投標條件應視保固年限及需求明定保固方式、期限及

保固金。廠商於保固期滿完成保固責任者，保固金依約定年限及次數無息發

還。 

第 十九 條 決標 

應依下列原則之一辦理，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中。 

一、訂有底價之採購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廠商得

標。 

二、未定底價之採購，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，標價合理，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

最低標為得標。 

三、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。 

四、決標價格在五十萬元以上者，應與承攬商於決標後十五個工作日內簽訂契

約書，契約條款應明列保固保證金條款。 

五、決標時，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如為偏低或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品

質、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，得通知該廠商於一定期限內提

出說明或擔保。該廠商未於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時，得不決標予

該廠商，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。 

第 二十 條 合約 

採購手續完成依規定若須簽訂合約，請購單位應先以「合約審核簽辦單」將合

約送請相關單位審核無誤後，陳請校長核准後辦理簽約。 

第 二十一 條 獨家廠商經營 

採購物品，如係獨家廠商經營、指定一家廠牌、或由其他機關讓售而無法比價

者，得採議價（現場或電話議價）方式辦理之。其總價達十五萬元以上者，需

在請購單上列明理由。 

 

第  四  章  驗  收 

第 二十二 條 驗收應視採購規格，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發票或收據（須原始憑證，不得以複印本代用）。 



 

二、核准之請購單原始憑證。 

三、出廠證明文件（含產地及製造日期）。 

四、原廠出具品質保證文件（保固書）。 

五、操作說明書（至少含有中文或英文之版本）。 

六、性能測試報告或合法證明（如室內裝修合格證、防焰證明、聲學測試報

告、檢疫證明等）。 

七、合約書。 

八、契約規定之其他給付憑證文件。 

九、承攬商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回覆表單。 

第 二十三 條 廠商交貨後，請購單位應填寫「財物驗收單」併同所購物品及單據，由單位

主管及採購單位負責驗收，並應於一個月內完成驗收為原則。應列帳財產驗

收合格後，各請購單位應填寫「財產增加單」，連同請購單、估價單及發

票、財物驗收單送採購單位登記財產。請購案件應依規定辦妥驗收及登錄財

產後，始得轉送會計室辦理付款核銷。 

第 二十四 條 品質驗收部份由使用單位負責，保固書（卡）、保險單副本及檢測合格等證

明文件應留使用單位備查。 

第 二十五 條 分批送貨者，請購單位應於請購單上註明每次驗收及待交數量；另發票或正

式收據所載單價或總價不符，或部份貨品可接受但品質與訂購有異，應通知

採購單位轉知廠商更正，若廠商無法依請購單交貨，若與廠商討論減價收受

事宜，應經請購核定權責單位簽核後方得驗收。 

第 二十六 條 得標廠商未依請購案件核定之內容完工或交貨，或因施工品質不良或貨品有

瑕疵者，除由本校依法究責外，請購單位應按約定（或合約），拒絕驗收，

並責成重新施工、交貨或逕行扣款處罰。 

第  五  章  附  則 

第 二十七 條 若未依規定辦理請購者，應敘明理由經校長核定，並補辦請購程序後，再辦

理報支。 

第 二十八 條 採購人員應善盡職責，廉潔自愛，不得營私舞弊，私受賄賂，或收回扣佣

金。違者依相關法令及本校人事相關規範辦理。 

第 二十九 條 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有關法令辦理。 

第 三十 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

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